
 

 
关于海盐杭州湾大桥新区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区 110kV海团

1347.勤团 1613线改迁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
 

海盐杭州湾大桥新区开发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上报的《关于要求对海盐杭州湾大桥新区开发有限公司

开发区110kV海团1347.勤团1613线改迁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进行审批的函》及其它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环保法律法规，

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浙江问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海盐杭州湾大桥新区

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区110kV海团1347.勤团1613线改迁工程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内容全面，重点突出，

保护目标明确，采用标准准确，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要求，

可作为建设项目设计、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。你公司须按国家规

定的环保要求和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意见，认真做好污染防治和总

量控制工作，重点落实以下措施： 

二、根据《报告表》环评结论、专家咨询意见和公众参与和公

示情况，原则同意该建设项目。项目位于海盐县西塘桥街道，总投

资 1800 万元，建设内容为：新建架空线长度约 3025km（新建双回

路 2.9km，单回路 0.35km）,新建杆塔 26基，拆除杆塔 15基。你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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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须按国家规定的环保要求和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意见，认真做好

污染防治和总量控制工作，重点落实以下措施： 

（一）加强电磁辐射污染防治。输变线路沿线附近敏感点的电

场强度、磁感应强度应符合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》

的相关要求。 

（二）加强噪声、污水等环境污染防治。厂界噪声必须达到《报

告表》所列要求；施工期间应选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，并采取隔音

降噪措施，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》(GB12523-2011）的要求；

施工期生活污水纳入当地已有化粪池，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

用，不外排；废铁塔、废导线由电力部门回收。 

（三）做好生态保护工作。文明施工，减少开挖植被破坏面积

和土石方量，减少土地和植被破坏；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对牵引场、

施工道路和开挖场地的土地平整和植被恢复。  

（四）妥善处理项目与周围群众的关系。充分做好环保知识的

宣传工作，及时将电磁辐射环境预测结论等评价结果告诉公众。 

三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

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项目竣工后，须按

规定开展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。 

四、《报告表》经批准后，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

生产工艺、拟采用的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重新报批。自

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须报我局重新审

核。 

2019年 11月 29日   

  抄送：县发改局，县经信局，县资源与规划局，县住建局，县应

急管理局，县统计局，开发区，浙江问鼎环境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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